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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产权，对小区的公共区域有共有使用权。西区已被公示

纳入光明区光明街道东周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范围。被告分别

于2024年4月17日、4月19日、4月20日、4月23日连续出具4

份《小散工程安全生产备案回执》。2024年5月9日，被告派

办事员现场指挥数十名黑衣人限制西区业主回家，公然无视

法律，大规模集中强拆西区原有建筑。两原告的居住环境被

严重破坏，房屋价值贬损，不动产相邻权利严重受损，4份

回执均侵犯两原告对小区公共区域的共有使用权。被告假借

“小散工程安全生产备案”名义为城市更新拆除施工备案，

违反上位法《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》。被告出具的不

是“安全生产备案回执”，是违法拆房、制造安全隐患许可

证。4份回执拆除面积共计1651.24平方米，不是“小散工程”。

《深圳市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暂行办法》已过

有效期，被告出具“小散工程安全生产备案回执”失去合法

依据。两原告故诉至法院，请求判令：确认被告向深圳市钰

镌龙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钰镌龙公司）出具4份西区城

市更新项目拆除工程“小散工程安全生产备案回执”的行

为违法。后两原告申请增加诉讼请求：确认《深圳市住房和

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小散工程备案工作营造一流

营商环境的通知》无效，不得不作为行政管理依据。 

被告辩称，一、涉案的4份“小散工程安全生产备案回

执”与两原告之间不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，两原告不具

有提起本案诉讼主体资格，依法应驳回其起诉。（一）涉案

4份回执所涉及的工程范围未包含两原告所主张的房产，原

告陈景能所主张的房屋为32栋104，原告叶斌所主张的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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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12栋102，均未在上述工程备案范围。（二）4份回执仅属

于告知性备案文件，对两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性影

响。根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于2023年9月12日印发的《关

于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小散工程备案工作营造一流营商环境

的通知》及《深圳市小散工程安全生产指引》可知，被告所

作出的备案行为仅具有“告知性”，对两原告的权利义务并

不产生实质性影响。另外，经现场核实，两原告所主张的房

屋目前可正常进出，即原告所主张的相邻权、公共区域共有

使用权并未受到任何影响。因此，两原告与被告所作出的备

案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。二、被告作出的备案行为法律

依据充分、主体合法、程序合法，依法应予以维持。综上，

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。 

经审理查明，被告分别于2024年4月17日、4月19日、4

月20日、4月23日出具4份《小散工程安全生产备案回执》，

建设单位为钰镌龙公司，涉案4份回执所涉及的工程范围包

括光明街道东周社区二三期城市更新21栋105（21栋5号）、

32栋101（32栋）、32栋102（32栋）、32栋106（32栋）、

33栋101（33栋4、5、6号）房屋；24栋102（24栋2号）、14

栋103（14栋）、4栋104（14栋）、33栋102（33栋4、5、6

号）房屋；33栋106（33栋2号、33栋2-1号、33栋3号、33栋

3-1号）、33栋105（33栋2号、33栋2-1号、33栋3号、33栋

3-1号）、33栋104（33栋2号、33栋2-1号、33栋3号、33栋

3-1号）、33栋103（33栋2号、33栋2-1号、33栋3号、33栋

3-1号）、24栋103号（24栋3号）、24栋105号（24栋5号）、

24栋106号（24栋6号）房屋；32栋105（32栋）、32栋103（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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栋）、12栋101（12栋2号）、11栋102（11栋3号、11栋1-1

号）、14栋102（14栋）房屋。 

原告陈景能所主张的房屋为32栋104，原告叶斌所主张

的房屋为12栋102。 

以上事实，有4份《小散工程安全生产备案回执》、两

原告主张房屋现状情况照片等证据在卷予以资证。 

本院认为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

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

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：“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（一）

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

织；（二）有明确的被告；（三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

根据；（四）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。”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〉

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二款第（十）项规定，对公民、法人或者

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，不属于人民法院

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。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于2023年9月12

日印发的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小散

工程备案工作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的通知》及《深圳市小散工

程安全生产备案工作指引》中规定，小散工程安全生产备案

为告知性备案，仅作为安全生产纳管的依据，不作为确认相

关工程建设活动合法性的依据，不视为对违法建设施工或违

法生产作业的许可。据上述规定可知，小散工程安全生产备

案仅是一项告知性备案，仅作形式审查，并非行政许可行为，

因此，被告的备案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。而且，

两原告所主张的房屋均未在工程备案范围内，被告备案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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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两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性影响，原告也无证据证明

涉案备案行为导致其相邻权受到侵害，两原告与被告所作的

备案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。故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不符

合法定起诉条件，应裁定驳回其起诉。因两原告提起本案诉

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，本案不作实体审理，故本院对两原

告要求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的申请不予准许。 

综上，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第三

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驳回原告陈景能、叶斌的起诉。 

本案不收案件受理费，原告陈景能、叶斌预交的案件受

理费人民币50元，本院依法予以退回。 

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本院

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，上诉于广东

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。 

 

审    判    长      曾      姝     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唐  湘  洪     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邹      盼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 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

书    记    员      邓鑫（兼）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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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相关法律依据 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

法〉的解释》 

第六十九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已经立案的，应当裁定

驳回起诉： 

（一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；  

（二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

定情形的；  

（三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；  

（四）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、指定代理人、代

表人为诉讼行为的；  

（五）未按照法律、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；  

（六）重复起诉的；   

（七）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；  

（八）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；  

（九）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；  

（十）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。  

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，人民法院应当指定

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；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，

应当依法审理。 

人民法院经过阅卷、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，认为不需要

开庭审理的，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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